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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府办〔2015〕9号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异地
务工人员大病救助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机构：

《佛山市异地务工人员大病救助试行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实施。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月13日
佛山市异地务工人员大病救助试行办法

为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异地务工人员融入佛山，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惠民、利民导向，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与社会和谐度，制定本办法。
一、救助对象

在佛山市工作或居住满两年及以上，因罹患重大疾病造成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过高导致生活困难的异地务工人员，以及其在佛山市就读的子女（含幼儿园）。 
二、救助条件

（一）家庭人均月收入在佛山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4倍及以下。
（二）在佛山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扣除现行的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和接受其他社会救助部分费用后，个人自费部分在一个年度内累计达到2万元及以上的。
同时符合以上条件的可申请救助。
三、救助标准

对于符合救助条件并通过审批的救助对象，依据其医疗费用情况给予一定比例的救助资金。具体救助标准如下：
（一）个人自费部分在2万元及以上、3万元以下的，给予5千元救助资金；个人自费部分在3万元及以上、5万元以下的，给予1万元救助资金；个人自费部分在5万元及以上的，给予2万元救助资金。
（二）最高救助金额为2万元，未达到最高救助金额的申请者可再次申请，但再次申请依据必须是新发生的个人自费部分医疗费用，以往申请所用的医疗费用票据不可重复作为申请依据。
四、资金来源

（一）市财政局依据国家规定，从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医疗救助地方留成的资金中安排救助资金。
（二）在市慈善会设立“异地务工人员大病救助”项目，对外接收企事业单位和国内外社会组织（团体）、个人的捐赠或资助。
五、不予救助情形
（一）因自身违法、犯罪、自杀、自残、打架斗殴、吸毒、酗酒等行为导致身体损害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因精神病导致上述行为的除外。
（二）非功能性组织或器官整容、矫形手术等治疗及由此引起的并发症、后遗症所产生的医疗费用。
（三）因医疗事故产生的医疗费用。
（四）不能提供有效医疗费用单据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申请材料 

（一）《佛山市异地务工人员大病救助申请表》两份，可在佛山市慈善会网站下载或到各区慈善会、各镇（街道）慈善会或社会工作局领取。
（二）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居民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参保者需提供市社保基金管理局或各区社保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个人参加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表》，有工作单位的需提供劳动合同或用工证明，学生需提供所在学校入学或就读相关证明。
（三）家庭生活困难情况证明。提供以下证明中的一种：1.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出具的家庭生活困难证明；2.居住地村（居）委会出具的家庭生活困难证明；3.家庭成员所在工作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具上述证明的由市慈善会组织调查。
（四）医疗费用单据。包括疾病诊断证明书，住院医疗费用收据，社保及其他保险结算单原件及复印件；转到外地就医者还须提交佛山市内收治医院的转院或社保部门同意转院的证明。单据开票日期在申请受理日之前1年内有效。
（五）与申请者或其监护人身份证姓名相符的银行存折复印件。
以上申请材料，医疗费用单据复印件交市慈善会存档，不予退还申请人；相关证件的原件经查验后归还申请人。
七、审批程序

（一）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由本人、监护人或授权委托人持相关材料到镇（街道）慈善会或社会工作局申请。
（二）镇（街道）慈善会或社会工作局受理并在申请材料加具意见后汇总报区慈善会。
（三）区慈善会初审合格并加具意见后将所有申请材料汇总报市慈善会。
（四）市慈善会汇总并审核申请材料。
（五）市慈善会将审核结果以及申请人基本信息在佛山市慈善会网站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将申请材料报市民政局审批。
（六）市民政局审批后，属于财政资金救助的，将救助对象名单、救助金额及银行账户信息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救助金支付给救助对象；属于社会捐助资金救助的，由市慈善会把资金划拨给救助对象。不同意救助的，由市慈善会书面告知申请人并退还申请材料。
审批程序完成后，在佛山市民政局网站和佛山市慈善会网站公布救助对象名单。在申请过程中或在审批通过后尚未发放救助金时救助对象病故的，不再对其予以救助。
八、捐款方式

（一）现场捐款。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金鱼街49号二座首层佛山市慈善会。
电话：0757—8303 5554，传真：0757—8303 3222。
（二）银行划款或网上银行捐款。

户名：佛山市慈善会。
账号:44001668836059988888。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季华支行。
汇款项目注明“异地务工人员大病救助金”。
九、罚则
（一）申请人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救助金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并追回其冒领的救助金，以后不得再申请；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工作人员有意隐瞒或歪曲事实、擅自改变救助金发放数额，以及贪污、挪用救助金的，由其所在部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批评教育，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并根据实施情况适时进行评估和修订。

附件：佛山市异地务工人员大病救助申请表

附件
佛山市异地务工人员大病救助申请表
申请金额： 人民币       元

	申
请
人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监护人或代申请人姓名
	
	性别
	
	与患者关系
	

	
	身份证号
	
	
	
	
	
	
	
	
	
	
	
	
	
	
	
	
	
	

	
	申请人、监护人在佛山工作或就读时间
	

	
	户口所在地
	     省     市（地区） 　 县（区）      镇（街道、乡）

	
	联系电话
	

	家
庭
经
济
情
况
	家庭月
总收入
	

	
	目前家庭
住址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姓名
	年龄
	与患者关系
	工作单位
	个人月收入（元）

	
	
	
	
	
	

	
	
	
	
	
	

	
	
	
	
	
	

	
	
	
	
	
	

	
	
	
	
	
	

	
	
	
	
	
	

	救助对象
医疗情况
	治疗医院名称
	
	疾病诊断
	

	
	实际治疗费用（元）
	
	医保及其他保险报销金额（元）
	

	
	自费金额（元）
	
	已收到救助金额（元）
	

	账户信息
	开户行名称
	
	账户名称
	

	
	账号
	

	申请原因

	                             签名：               年     月     日

	镇（街道）慈善会或社会工作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慈善会
初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慈善会
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公示情况
	 （公章）                 年     月     日

	市民政局
审批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此表由申请人、监护人或代申请人填写后，双面打印，一式两份；
2.申请人、监护人或代申请人须对填写资料的准确性负责，经审核发现与事实不符的后果自负。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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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5日印发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中直、省属驻佛山单位，驻佛山部队，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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